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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評鑑作業衍生問題

• 耗費經費多且作業期程長
• 未能針對個別業者深入查核
評比所有業者

• 未必與業者實際作為相符
• 結果未能明確識別業者差異
以書面資料為主

• 無法引導提升公司治理
• 評鑑等第未能具體表彰業者服務品質，無法推廣應用
多為例行查核項目

一、前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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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2)

評鑑作業精進

• 明定等第資格條件，引導業者追求提昇
• 明確評鑑等級意涵及識別度，重建消費者信心
目標

營運安全

基本安全紀錄

專業科技化管理
品牌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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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

 

甲等
  優等三、品牌化經營

品牌化經營查核評分達 80分以上
(包含經營策略、勞動環境、品牌形象、創新作為 )

二、專業科技化管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公司設有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務系統實施派遣管理
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器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駕駛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公司行控單位監督管理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駕駛人駕駛資格等工作

 
公司駕駛人每年至少均實施 2次以上教育訓練 (須具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
1.車輛數達 10輛以上且 30%以上車輛裝設有 1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2.車輛數 8輛以上未達 10輛者至少 4輛以上車輛裝設有 1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車前防撞警示系統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全車影像監控設備等 3項系統設備

車輛數達 15輛以上且 50%以上車輛裝設有 2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一、具備基本安全紀錄

未有累積有責肇事死亡人數達 3人以上，或死傷人數達 10人以上，或受傷人數達 15人以上之情形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未逾 0.1人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未逾
0.05人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逾 1次案件 (包含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例假及休息日等 )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事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1件 (包含變更重要設備、高速公路違規、酒駕或毒駕、一般道路超速、危險駕駛、闖紅燈、闖平交道等 )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0.3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0.1件
1. 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紀錄 (包含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派任不合格駕駛人、駕駛人未受訓或定訓、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駕車時間不符規定、車輛未裝置 GPS或未介接至指定平台、駕駛人資格不符、駕駛人登記證不合格、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等 )
2. 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 3件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 2件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
1件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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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遊覽車評鑑作業規劃
        內容前經提送公路總
        局遊覽車產業發展小
        組會議討論，並與中
        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及中華民國遊覽車
        客運業品質保障協會
        討論確認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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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入評鑑
(一 )擅自停、歇業或主管機關已處分停業、強制停業。
(二 )主事務所他遷不明。
(三 )已無經營遊覽車業務或無營運車輛。
        公司只有 1輛車未出車營運=無經營遊覽車業務
(四 )其他依規定應申請歇業之情形。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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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第 乙等 甲等 優等
有責肇事 未有累積有責肇事死亡人數達 3人以上，或死傷人數達 10 人以上，或受傷人數達 15人以上之情形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未逾 0.1人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未逾 0.05人
註 1：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事故資料註 2：評鑑期間倘肇事案件尚無法釐清是否有責，請先向警政機關取得事故初
          派表註 3：統計事故發生日於評鑑資料區間內之傷亡人數註 4：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 =有責肇事傷亡總人數 /總車輛數

勞動紀錄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逾 1次案件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事件
註 1：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違規入案紀錄註 2：統計入案日期於評鑑資料區間內之違規件數註 3：特定規定 =包含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例假及休息日等

(一 )具備基本安全紀錄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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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第 乙等 甲等 優等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1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0.3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未逾 0.1件註 1：資料來源：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註 2：特定規定紀錄 =變更重要設備、高速公路違規、酒駕或毒駕、一般道路超
           速、危險駕駛、闖紅燈、闖平交道等註 3：平均每車違規件數 =違規件數 /總車輛數

公路法 /運管規則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重要規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 3件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 2件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錄未逾 1件
註 1：資料來源：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註 2：重要規定 =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派任不合格駕駛人、駕駛人未受
          訓或定訓、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駕車時間不符規定逾
          1 次、車輛未裝置 GPS或未介接至指定平台、駕駛人資格不符、駕駛人
          登記證不合格、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等

(一 )具備基本安全紀錄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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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第 甲等 優等
電子化管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公司設有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務系統實施派遣管理註 1：有特定人員監控車輛行駛異常 (動態系統或車機廠商後台系統 )，並有
          異常處理紀錄註 2：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務系統不以監理服務網為限

酒測紀錄 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器並即時記錄酒測結果 駕駛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公司行控單位監督管理註 1：駕駛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可以照片或影像回傳註 2：每輛車都要有酒測器
安全管理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駕駛人駕駛資格等工作

註 1：確實填寫出車前檢查表註 2：每 10日至監理服務網查詢駕駛人目前駕照狀況

(二 )專業科技化管理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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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第 甲等 優等
駕駛人教育訓練

公司駕駛人每年至少均實施 2次以上教育訓練
(須具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註 1：因每半年至少辦理 1次教育訓練，故須確認 108年下半年及 109年上半
          年均有辦理教育訓練，並有紀錄可稽註 2：本次評鑑區間為 109年 1月至 6月，且駕駛人到職時間可能不足半年，
          爰該項目標準之認定以到職該公司滿 3個月以上之駕駛人應至少實施 1
          次以上教育訓練為原則。

駕駛人獎懲制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

(二 )專業科技化管理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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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第 甲等 優等
車輛規模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1.車輛數達 10輛以上且 30%以上車輛裝設有 1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2.車輛數 8輛以上未達 10輛者至少 4輛以上車輛裝設有 1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車輛數達 15輛以上且 50%以上車輛裝設有 2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註 1：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 (LDW)、車前防撞警
          示系統 (FCAS)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 (EBA、 EBS)、全車影像監控設備
          等 3項系統設備註 2：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部分，業者提出單據或購買契約、驗收證明等
          佐證資料，由本局各區監理所確認項目達標情形，參加優等符合性評
          鑑者另再由評鑑小組現場查核。註 3：車輛規模：由本局公路監理資訊系統挑檔統計評鑑資料區間內每月車
          輛數之平均值

(二 )專業科技化管理



二、評鑑等第及項目標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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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等第 優等
經營策略 例如經營理念、營運發展計畫、財務規劃、品牌行銷計畫等。 由評鑑小組現場聽取業者簡報，並就各項目查核評分，優等業者總分應達八十分以上。勞動環境 例如福利制度、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等。

品牌形象 例如駕駛人服儀、車隊識別、 ISO認證等。

創新作為 例如創新管理、創新服務等。

(三 )品牌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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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作業方式 (1/2)

年度評鑑作業
動態調整等第

統計基本安全紀錄資料
達甲等以上標準

達優等標準
申請優等符合性評鑑
實地就品牌化經營項目評分

乙等

甲等

優等

未申請申請

未達乙等基本標準 不列等 (輔導改善 )

申請甲等符合性評鑑 未申請

達優等標準
未達優等標準

依監理機關查核結果確認專業科技化管理項目達標情形

申請 年度評鑑評列乙等以上每半年定期檢核安全紀錄或發生重大傷亡有責事故
• 安全紀錄不符原等第標準
調降等第

• 安全紀錄屬應不予列等
評列不列等

年度評鑑評列不列等完成改善得申請檢核半年以上安全紀錄
• 確認達乙等標準
改列乙等

達乙等標準

達甲等標準

未達甲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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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作業方式 (2/2)

各所於 108年 8月底前辦理說明會，說明評鑑項目及執行方式

109 年開始執行，評鑑資料區間為 109年 1月至 6月

自 108 年 9 月起至 12 月止，逐月以業者前 6 個月歷史紀錄試評，並將結果提供業者參考

依法制作業規定辦理評鑑作業要點公告事宜

辦理評鑑草案說明會1 進行試評輔導

辦理作業要點公告

2

執行完整評鑑作業
43

辦理作業要點公告

8月 9月 10月
進行試評輔導

11月
執行完整評鑑

12月

評鑑說明會
42

1

109年

3



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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